中西区区议会
第一次会议纪录
	日期
	﹕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星期四)

	时间
	﹕
	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
海港政府大楼14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何吴静静女士,JP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议程第1及2项)
主席
叶永成议员,BBS,MH,JP*
(议程第3至17项)
副主席
陈学锋议员*
议员
陈捷贵议员,JP*
陈财喜议员*
陈浩濂议员*
郑丽琼议员*
张国钧议员*
张翼雄议员*
许智峰议员*
叶国谦议员,GBS,JP*
甘乃威议员,MH*
林怀荣议员*
李志恒议员*
卢懿杏议员*
文志华议员,MH*
吴少强议员,MH*
萧嘉怡议员*
黄坚成议员*
注：

*
出席整个会议的议员

(  )
议员出席时间
第8, 9项
郭芷慧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区议会)1
第10项
吴华女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联络主任主管(中区)
第11, 12项
杨少铨先生,MH
上环及西营盘分区委员会主席
苗明月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联络主任(西营盘)
第13项
李嘉辉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联络主任(坚尼地城、摩星岭及观龙)
第15项
陈逸坚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一级联络主任(地区设施及社区参与)
列席者：
纪丽婷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陈成丰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一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秘书
黄明慧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
	欢迎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何吴静静女士致欢迎辞，并根据《区议会条例》(第547章)第62(4)条的规定主持首次会议第一和第二项议程，直至选出主席及副主席为止。


	2. 何吴静静女士请议员接受案上之纪念品，并简介选举区议会主席和副主席的要点。


	第1项：选举中西区区议会主席
（下午2时30分至2时31分）


	3. 何吴静静女士表示，收到一份提名表格，候选人是叶永成议员，提名人是陈学锋议员，和议人是张翼雄议员和吴少强议员。她即席询问是否有其他提名，再宣布提名期结束。由于只有一名议员获提名为候选人，她宣布叶永成议员当选为中西区区议会的主席。


	第2项：选举中西区区议会副主席
（下午2时31分至2时32分）


	4. 何吴静静女士表示，收到一份提名表格，候选人是陈学锋议员，提名人是李志恒议员，和议人是叶永成议员和萧嘉怡议员。她即席询问是否有其他提名，再宣布提名期结束。由于只有一名议员获提名为候选人，她宣布陈学锋议员当选为中西区区议会的副主席。


	5. 何吴静静女士建议休会5分钟，稍后由叶永成主席主持会议。


	第3项：委任中西区区议会秘书
（下午2时38分至2时40分）


	6. 主席多谢各议员支持其出任新一届主席，议员对会议议程没有意见，会议议程获得通过。主席并根据《区议会条例》第69(1)条，委任中西区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区议会)黄明慧女士担任中西区区议会的秘书。


	第4项：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常规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1/2012号)
（下午2时40分至3时正）


	7. 秘书表示，文件旨在征询各议员就会议常规事宜及记录区议员出席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的新安排的意见。她指出根据民政事务总署在去年十二月拟备的《区议会会议常规修订范本》，总署建议各区议会应以分开表列的方式记录定期和特别会议的议员出席率。此外，如议员/委员因身体不适或代表区议会出席活动而缺席会议，本区议会应记录其缺席，惟可在其缺席记录后加上“同意缺席”的注释。最后她建议接纳总署的建议及沿用上届中西区区议会的《会议常规》。


	8. 主席请议员提问。各议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甘乃威议员询问分拆定期和特别会议的议员出席率的作用何在，以及有关出席会议时间“如离席逾60分钟会被记录”的做法是否通用于其他区议会。


	
(b)
	陈捷贵议员认为《会议常规》第27条列明向公职人员或任何应邀出席区议会会议的人士提出的问题，必须以书面提出，但他认为应容许议员向部门代表即席提问。他并询问常规第34(5)条的出席率是否把特别会议也计算在内。


	9. 何吴静静女士回应，总署的范本旨在划一要求所有区议会记录特别会议的议员出席率，以免出现各区区议会有不同做法。至于是否沿用“如离席逾60分钟会被记录”的做法则由本届区议会决定。在《会议常规》第27条方面，议员仍可就部门代表的回复即席提出补充问题，书面问题则旨在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10. 秘书回应，《会议常规》第34(15)条所指的出席率包括特别会议的出席率。


	11. 陈捷贵议员指第27条的字眼有欠灵活，应予修订。


	12. 甘乃威议员指区议会过往举行特别会议的次数不多。如分拆定期和特别会议的出席率，勤于出席定期会议的议员万一缺席特别会议，有关的出席率记录足以破坏市民对他的印象。此外，他认为市民可能只关心议员有否参与某些议程的讨论，而“如离席逾60分钟会被记录”的安排未必能回应市民的关注。


	13. 何吴静静女士表示会向总署反映议员就分开表列定期会议和特别会议的议员出席率一事提出的意见。


	14. 叶国谦议员建议本区议会以总署的范本和本区议会的《会议常规》为基础，在会后深入讨论总署的建议。


	15. 主席建议本区议会成立非常设的工作小组，以检讨中西区区议会的《会议常规》。


	16. 甘乃威议员认为本区议会可独立决定是否接纳总署的建议。


	17. 何吴静静女士回应，区议会采用的会议常规由各区决定。由于有关十八区区议员会议出席率的资料须上载至同一网页，总署希望所有区议会能划一出席率的表达方法。


	18. 主席总结，秘书稍后会发信邀请议员加入会议常规检讨工作小组。


	第5项：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各委员会的组成及有关安排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2/2012号)

（下午3时正至3时05分）


	19. 主席询问议员对文件的意见，由于议员没有意见，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文件。秘书处稍后会派发表格，让议员表达加入委员会的意愿。交表限期是一月十日。


	20. 何吴静静女士补充，由于本届区议员的人数是18人，所以委员会最多可设共18个增选委员的席位。


	第6项：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各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提名及选举安排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3/2012号)

（下午3时05分至3时10分）


	21. 主席询问议员对文件的意见，由于议员没有意见，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文件。主席表示，秘书会后将邀请各位提名主席／副主席，并建议于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举行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第7项：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
中西区区议会第二次会议日期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4/2012号)

（下午3时10分）


	22. 议员对文件没有意见，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文件提出的会议日期及下次会议的议程。


	第8项：中西区区议会拨款的使用情况及确认上届区议会通过的拨款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5/2012号)

（下午3时10分至3时15分）


	23. 主席欢迎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区议会)1郭芷慧女士出席会议。


	24. 郭芷慧女士报告本区议会的拨款使用情况，以及在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可动用的拨款额为170万元。她请议员考虑如何分配上述170万元。


	25. 主席表示，第三届区议会通过向三项社区参与计划拨款共337,627元，以在2011年展开筹备工作，并跨年度至2012年4月1日前完成。此外，他请议员留意，有关“2012中西区迪士尼奇妙学习之旅”的拨款开支预算曾作出第二次修订。原因是租用旅游巴士的成本已上涨至1,400元一辆。


	26. 陈捷贵议员认为应逐年检讨《运用中西区区议会拨款守则》，尤其是附件IV中有关租赁旅游巴费用最高拨款额为每辆(双程)1,300元的规定。他支持批准“2012中西区迪士尼奇妙学习之旅”租用旅游巴所需的额外费用。


	27. 主席同意有必要检讨上述拨款守则。议员对上述三项社区参与计划没有意见，他宣布确认上述区议会拨款。


	第9项：是次会议审批的区议会拨款申请一览表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6/2012号)

（下午3时15分至3时20分）


	28. 郭芷慧女士表示，本区议会截至今天可动用的总拨款额是170万元。这拨款必须在本年三月底前使用及完成有关活动。秘书处在去年十二月邀请地区团体提交拨款申请，截至本年一月四日共收到十份申请。议员将在今次会议审批其中五份拨款申请以及一份由民政处提交的申请共862,707.40元，以举办社区参与活动。


	29. 秘书补充，财委会第二次会议将提前于本年二月二日举行，以审批其他拨款申请，从而尽快推行社区参与计划。秘书处也会就检讨拨款守则一事提交方案。


	30. 议员对文件没有意见，主席宣布确认上述拨款申请及暂时沿用第三届中西区区议会的「运用中西区区议会拨款守则」。


	第10项：举办「亲亲长者日」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7/2012)

（下午3时20分至3时24分）


	31. 主席欢迎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联络主任主管(中区) 吴华女女士出席会议。


	32. 吴华女女士表示，活动包括带区内长者畅游志莲净苑、享用午餐及参加健康讲座。


	33. 吴少强议员、张翼雄议员及郑丽琼议员申报利益，表示他们为中环及半山分区委员会的委员。


	34. 主席请议员提问。各议员的发言重点如下：


	
(a)
	陈捷贵议员询问如何解决午餐开支超过区议会拨款限额的问题。


	
(b)
	陈浩濂议员询问参加者的资格及名额分配方法。


	35. 吴华女女士回应，午餐开支的差额将由民政处的拨款支付。参加者会由区内长者中心按配额提名。根据分区会以往的做法，每间长者中心拥有相当于一架旅游巴士的配额。


	36. 郑丽琼议员关注南莲园池和司仪的收费。


	37. 吴华女女士回应，南莲园池有收取入场费，而司仪的人数则视乎需要而定。


	38.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50,000元的拨款申请。


	第11项：举办「『分享生活乐趣』─体验手作之旅」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8/2012号)

（下午3时24分至3时25分）


	39. 主席欢迎上环及西营盘分区委员会主席杨少铨先生出席会议。


	40. 黄坚成议员、卢懿杏议员、李志恒议员及主席本人申报利益，表示他们为上环及西营盘分区委员会的委员。


	41. 杨少铨先生介绍活动详情。


	42.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53,073元的拨款申请。


	第12项：举办「金曲妙韵齐唱和」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9/2012号)

（下午3时25分）


	43. 杨少铨先生介绍活动详情。


	44.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66,927元的拨款申请。


	第13项：举办「新春摩星岭欢乐行2012」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10/2012号)

（下午3时25分至3时30分）


	45. 主席欢迎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联络主任(坚尼地城、摩星岭及观龙)李嘉辉先生出席会议。


	46. 李嘉辉先生介绍活动详情。


	47. 陈学锋议员、陈财喜议员及文志华议员申报利益，表示他们为坚尼地城、摩星岭及观龙的分区委员会委员。


	48. 陈财喜议员询问抽奖活动是否须获审批。叶国谦议员认为有必要研究有关抽奖活动的规限。


	49. 李嘉辉先生答应跟进议员的关注。


	50.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54,937.40元的拨款申请。


	第15项：举办「中西区怀旧金曲之夜」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12/2012号)

（下午3时30分至3时40分）


	51. 由于第14项的嘉宾仍未到达，主席建议先讨论第15项。


	52. 主席欢迎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一级联络主任(地区设施及社区参与) 陈逸坚先生出席会议。


	53. 陈逸坚先生介绍活动的构思和开支。他建议于本年三月中于中山纪念公园举办活动。


	54. 主席支持本区议会与民政处合办上述活动。


	55. 陈捷贵议员表示支持活动，他建议增设行人指示牌，尤其是在行人天桥上的指示牌。他并询问歌曲津贴为何。


	56. 陈逸坚先生答应增加行人指示牌。他表示，大会今年增设粤曲和英语怀旧金曲的演唱环节，惟须支付两组表演者的津贴。


	57. 何吴静静女士补充，上述表演者在上环假日行人坊广受欢迎，故民政处建议在上述活动安排演出。


	58. 陈逸坚先生建议提名一至两名议员专责统筹上述活动。


	59. 主席提议由李志恒议员专责统筹上述活动。


	60. 郑丽琼议员询问在取消非政府组织的膳食津贴及摊位游戏后，为何开支不减反增。


	61. 陈逸坚先生回应，他根据除夕倒数活动的经验，提高本活动的预算开支，以免日后因须申请追加拨款而拖慢工作进度。


	62.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627,770元的拨款申请。


	第14项：举办「文化共融嘉年华」的区议会拨款申请

(中西区区议会文件第11/2012号)

（下午3时40分至3时41分）


	63. 主席表示，明爱莫张瑞勤社区中心社会工作助理李美珊女士由于交通问题未能出席会议。如议员别无提问，他建议通过该中心的一万元拨款申请。


	64. 陈捷贵议员表示，由于上述活动获社会福利署支持，亦并非首次举办，应予支持。


	65. 主席宣布通过上述活动10,000元的拨款申请。主席表示，是次会议共审批6份拨款申请，通过拨款 862,707.40元。截至本年3月31日前区议会的剩余款额为839,656.40元。


	第16项：其他事项
（下午3时41分至3时45分）


	66. 主席提醒议员在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出席由民政事务总署举办的区议员工作简介会。


	67. 甘乃威议员询问区议会会议的座位安排。


	68. 何吴静静女士表示可因应议员的需要研究座位的安排。


	69. 陈学锋议员关注区议员医疗福利的安排。


	70. 叶国谦议员表示，由今天开始至明年一月一日前，各位议员可享有逾20,000元的实报实销医疗津贴，有关安排与立法会议员的安排一致。


	71. 何吴静静女士补充，区议员工作简介会将交代有关议员福利的安排。


	72. 郑丽琼议员询问文件第4/2012号载列的区议会和委员会全年会期是否已经作实。


	73. 秘书回应，文件建议的全年会期将在第二次区议会会议上讨论和通过。


	第17项：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3时45分）


	74. 下次会议将于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时三十分举行。


	75. 余无别事，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会议纪录于
	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通过

	主席:叶永成议员
	

	秘书:黄明慧女士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一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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